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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因本公司项目开发需要，拟招骋以下岗
位：

1、项目总监：1名；
（1）本科以上学历；
（2）10 年以上大中型房产开发管理经

验，全程操作管理不少于3个, 有养老地产
开发管理运营经验者优先；

（3）精通房地产项目开发全部流程。
2、工程部经理：1名；
（1）大专以上学历，工程类相关专业，年

龄30至45岁；
（2）八年以上建筑管理经验，从事工程

部经理岗位不低于2年。
项目背景：

本公司的项目用地位于舟山市普陀区
沈家门街道夏新村，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33333.4平方米，由本公司根据2018年1月
29 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8）浙09执恢4号”执行裁定书依法取
得，原属于浙江海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
有。

以上拟招骋人员需与本项目开发设立
的项目公司签订劳动协议。如需进一步了
解项目情况、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欢迎联
系本公司。联系人：朱小姐，联系电话：
0580-6879902。

安吉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10月9日

招骋信息

浙江中佳电工器材有限公司债权人：
《浙江中佳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经各债权人表决通过，并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经瑞安市人民法院做出
（2016）浙0381破27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
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
行。

根据《浙江中佳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本次为
浙江中佳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第一
次分配，自即日起实施。

本次分配的总额为人民币908万元，其
中职工债权全额清偿计469，428元，普通债

权共计 12 笔清偿率为 6.87%，清偿金额 8，
610，572元。另，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
债权以担保物清偿209，133.80元。

本案没有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
债权。

对于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
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
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
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浙江中佳电工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10月9日

公 告

浙江七色彩虹印染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王字友诉你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因其他方
式送达不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绍劳人
仲案（2018)226 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绍兴市立新印染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胡
良玉诉你公司工伤保险待遇案，因其他方式
送达不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浙绍劳人仲
案（2018）219号裁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绍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周聪、雷小红：我会受理的申请人张波
与你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兰仲裁字
（2016）第11号仲裁裁决书》，请你们自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会签收该仲裁法律
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兰州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9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0月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6民初367号
孔水根：本院受理原告汤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3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68号

孔水根：本院受理原告邬春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
民初3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713号

吴柏林、沈华琴、吴万里、郑丹丹、吴雅娟、俞曦
珺、吴小娟、吴蝶、张艳、吴柏民、严美凤、吴福英、吴
汉、吴凤珍、吴彩凤、吴彩英、吴彩娥、吴柏祥：本院受
理原告王月明、楼媛媛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108 民初 5713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吴柏民、严美
凤、吴福英、吴汉、吴柏林、吴凤珍、吴彩凤、吴彩英、
吴彩娥、吴柏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办理坐
落于杭州市滨江区滨兴西苑11幢2单元402室的不
动产权利登记手续，并协助原告王月明、楼媛媛办理
上述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
被告吴柏林、沈华琴、吴万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017号

周强：本院受理原告尹正与被告周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
1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568号

浙江沈氏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飞云诉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浙江沈氏建设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191民初3568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
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936号

李华荣：本院受理原告徐绍生诉被告李华荣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91民初9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307号

朱柏青：本院受理原告冯美巧诉被告朱柏青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245号

杭州简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莱茵达
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月4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929号

高娟：本院受理原告樊桂莲诉被告高娟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院决定
于2018年11月30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
审理，举证时限至2018年11月29日止，逾期或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5092号

杭州高沙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田春、
余昌明与你债权转让合同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7民初509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田春、余昌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4800元，由原告余田春、余昌明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3038号

李孟柱：本院受理原告杜君益与被告李孟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155号

高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高强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 民初 15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797号

周伟俊：本院受理的原告谢雄伟与被告
周伟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简
易转普通裁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月8日9点
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378号
郑和在、董丽妃：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和在、董丽妃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69号

景红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康睿鞋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景红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304民初376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景红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康睿鞋业有限公司货款
974415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6月7日起按年
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3544元，由被告景红霞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366号

史小雪：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史小雪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
12月29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柯桥分所
（注销号：330415071）因机构重组要求，经
院长办公会议通过，拟向司法行政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务债权人前来清算，
特此公告。

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柯桥分所
2018年10月9日

注销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
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绍兴银天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9日

减资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葛益芳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葛益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合

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现已依法转让给自然人葛益芳，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自然人葛益芳履行相关义务。自然人葛益芳作为上述资产
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自然人葛益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4-81873338 / 13586796558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葛益芳

2018年10月9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正大起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1700

欠息（截至2018年3月20日）

216.8

担保人

抵押人：张敬业 保证人：宁波麦玛克华德工贸有限公司、宁波敬业
钢结构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三运物流有限公司、张建国、张建虹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万元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台州市椒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台州市椒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诸暨康晖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台州市椒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台州市椒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椒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台州市椒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9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椒江交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的利息及相关权益，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据实
计算。

2. 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 清单中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项目名称

浙江锐天科技有限公司

资产类别

债权

债权本金

4000

利息

相应利息

借款合同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841200001101(c)、《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841200001102(c)

担保人/抵押人

奔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吴伟淡、吴敏妍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葛文彬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葛文彬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葛文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葛文彬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葛文彬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葛文彬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联系电话：0579-85378939
葛文彬联系电话：1395790988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葛文彬

2018年10月9日
附件：转让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葛文彬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的，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含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36419号

本金

2049178.7

2049178.7

欠息

686736.79

686736.79

担保人

浙江好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忆丰科技有限公司、赵品有、葛文君、余小建、傅丽鹏


